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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序号
	抽查类别
	抽查事项
	部门领域
	监管层级
	事项类别
	检查主体
	检查依据
	检查方式
	检查内容及要求
	是否适合联合抽查
	调整类别
	调整理由

	1
	涉消耗臭氧层物质（ODS）企业的检查
	涉消耗臭氧层物质（ODS）生产、使用、销售、维修、回收等企业的检查
	生态环境
	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
	一般检查事项
	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
	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
	实地检查、书面检查
	对涉ODS生产、使用、维修等经营活动的企业开展检查，是否合法经营，以及备案手续办理情况。
	是
	修改事项
	《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》第五章，修改监管事项

	2
	年度省级清洁生产审核复核
	对上一年度完成清洁生产审核企业随机抽取20%以上进行复核
	生态环境
	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
	一般检查事项
	县级以上生态环境部门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》、《关于深入推进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工作的通知》
	线上复核、现场复核
	（一）线上复核
以企业在管理系统中提交的各项资料、清洁生产审核报告为依据，开展全面复核
（二）现场复核
根据线上复核反馈情况，现场复核企业比例不低于验收合格总企业数的5%，主要为线上复核问题突出、问题反馈不及时，或通过现有资料无法判定复核结果的企业。
	否
	新增事项
	《关于开展河北省清洁生产审核复核工作的通知》（冀环科教函〔2021〕688号）相关工作要求新增事项



